
 

上海市设立文化娱乐场所行政许可 
服务指导手册 

 

一、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内容 
营业性舞厅、卡拉喔凯厅（餐饮卡拉喔凯厅）、卡拉喔凯包

房（餐饮卡拉喔凯包房）、音乐茶座（音乐餐厅）、台球室、游艺

机房、文化游乐场 。 

二、设定行政审批（或行政审批许可）法律依据 
（一）《娱乐场所管理条例》（2006 年 1 月 18 日国务院第 122

次常务会议通过，自 200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二）《上海市文化娱乐场所管理条例》（1995 年 10 月 27 日上

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根据

2003 年 6月 26 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

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文化娱乐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第

四次修正）； 

（三）《上海市文化娱乐市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上海市人民

政府沪府发〈1996〉第 41 号 1996 年 8 月 16 日发布，根据 1997

年 12 月 14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第 53 号令修正并重新发布）； 

（四）《上海市电子游戏经营场所管理试点工作方案》。 

三、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数量及方式 
（一）数量：无 

（二）方式：申请人直接向市、区县文化（广）行政机关提

出申请。  

四、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条件 
（一）舞厅（迪斯科舞厅、交谊舞厅、歌舞厅、卡拉喔凯歌

舞厅） 
1、具备企业法人资格； 

2、投资人、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未犯有《娱乐场所管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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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五条列举的违法犯罪行为； 

3、不得设立在《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七条所列地点； 

4、房屋用途为住宅的和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陵

园、公墓、学校、医院、机关、车站、机场、幼儿园、少年儿童

活动场所内以及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内禁止开办娱

乐场所； 

5、周围 200 米范围内没有中小学校； 

6、具有符合标准的经营场所及配套设施； 

7、舞厅营业面积（是指舞厅的休息座位区域和舞池的实际

使用面积，不包括吧台、衣帽间等其他面积）在 200 平方米以上； 

8、舞厅舞池面积占营业场地面积的比例：交谊舞厅为 40%

以上，迪斯科舞厅、卡拉喔凯歌舞厅和歌舞厅为 30%以上； 

9、舞厅舞池和休息座分开设置； 

10、有衣物寄放室； 

11、有演出活动的，应设置固定的演出舞台； 

12、有必要的照明设备和停电应急措施； 

13、场所建筑结构安全合理，消防设施齐全有效，出入口设

置明显指示牌，门向外开启，设置两个以上的出入通道；  

14、卫生、通风等设备符合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 

15、场所的边界噪声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 

16、有必要的管理制度； 

17、舞厅设置卡拉喔凯设备的，同时具备卡拉喔凯厅的开办

条件。 

（二）卡拉喔凯厅、卡拉喔凯包房 
1、具备企业法人资格； 

2、投资人、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未犯有《娱乐场所管理条

例》第五条列举的违法犯罪行为； 

3、不得设立在《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七条所列地点； 

4、房屋用途为住宅的和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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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公墓、学校、医院、机关、车站、机场、幼儿园、少年儿童

活动场所内以及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内禁止开办娱

乐场所； 

5、周围 200 米范围内没有中小学校； 

6、具有符合标准的经营场所及配套设施； 

7、场所建筑结构安全合理，消防设施齐全有效，出入口设

置明显指示牌，门向外开启； 

8、营业场地超过 120 平方米的，应当设置两个以上出入通

道； 

9、卡拉喔凯厅营业面积在 40 平方米以上，卡拉喔凯包房

10 间以上（崇明县 5间以上），每楼层设置卡拉喔凯包房必须二

间以上，且须是紧邻的，每间包房营业面积在 8平方米以上； 

10、有包含 1000 首以上歌曲的合法音像制品； 

11、包房的照明设备由室外或者中央控制室调节，房内不得

设置内锁装置、洗手间和其他辅助用房； 

12、包房门或者沿过道一侧的隔离墙离地 1.2 米起安装透明

材料，透明材料面积在 0.4 平方米以上，透视清晰，无死角； 

13、有演出活动的，设置固定的演出舞台； 

14、有必要的照明设备和停电应急措施； 

15、卫生、通风等设备符合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 

16、娱乐场所的边界噪声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17、有必要的管理制度。 

（三）音乐茶座（音乐餐厅、音乐酒吧） 
1、具备企业法人资格； 

2、投资人、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未犯有《娱乐场所管理条

例》第五条列举的违法犯罪行为； 

3、不得设立在《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七条所列地点； 

4、房屋用途为住宅的和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陵

园、公墓、学校、医院、机关、车站、机场、幼儿园、少年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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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场所内以及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内禁止开办娱

乐场所； 

5、具有符合标准的经营场所及配套设施； 

6、营业场地面积在 40 平方米以上； 

7、设置固定的演出舞台； 

8、场所建筑结构安全合理，消防设施齐全有效，出入口设

置明显指示牌，门向外开启； 

9、营业场地超过 120 平方米的，设置两个以上出入通道； 

10、有必要的照明设备和停电应急措施； 

11、卫生、通风等设备符合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 

12、娱乐场所的边界噪声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13、有必要的管理制度。 

（四）台球室 
1、具备企业法人资格； 

2、投资人、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未犯有《娱乐场所管理条

例》第五条列举的违法犯罪行为； 

3、不得设立在《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七条所列地点； 

4、房屋用途为住宅的和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陵

园、公墓、学校、医院、机关、车站、机场、幼儿园、少年儿童

活动场所内以及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内禁止开办娱

乐场所； 

5、具有符合标准的经营场所及配套设施； 

6、场所建筑结构安全合理，消防设施齐全有效，出入口设

置明显指示牌，门向外开启； 

7、营业场地面积在 40 平方米以上； 

8、营业场地超过 120 平方米的，设置两个以上出入通道； 

9、台球室内台球台间距在 1.5 米以上； 

10、卫生、通风等设备符合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 

11、娱乐场所的边界噪声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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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12、有足够的光亮，夜间开放有必要的照明设备和停电应急

措施； 

13、有必要的管理制度。 

（五）游艺机房 
1、具备企业法人资格； 

2、投资人、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未犯有《娱乐场所管理条

例》第五条列举的违法犯罪行为； 

3、不得设立在《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七条所列地点； 

4、周围 200 米范围内没有中小学校； 

5、场所建筑结构安全合理，消防设施齐全有效，出入口设

置明显指示牌，门向外开启，设置两个以上的出入通道；  

6、具有符合标准的经营场所及配套设施； 

7、注册资金人民币 700 万元（实际到位），具有 1000 万元

以上（含 1000 万元）注册资金（实际到位）的单位可以设立多

个分支机构从事游艺机房经营项目； 

8、游艺机房营业场地面积在 800 平方米（是指同一平面、

完整一间、设置游艺机机种的实际使用面积，不包括吧台、卫生

间等其他面积）以上，场所内通道宽 2米以上； 

9、游艺机 120 台以上（供多人游艺的组合类机种，如模拟

赛车等多人可同时独立操作设备完成游艺过程的多投币口机种，

可按投币口计算台数；大型游乐设备如旋转木马、碰碰车、淘气

堡、翻斗乐、过山飞车等不作为游艺机房机种审批）；  

10、游艺机房设置的机种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为依法出版、

生产或者进口的产品； 

11、游艺机房设置的有奖游艺机机种数量不得超过游艺机总

数的 50%； 

12、每台游艺机正面醒目处，应当用中文注明游戏方法； 

13、使用游艺机进行有奖经营活动的，应当将奖品样品在柜

（橱）中展示，并标明奖品名称和游戏彩票可兑换的奖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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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房屋用途为住宅的和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陵

园、公墓、学校、医院、机关、车站、机场、幼儿园、少年儿童

活动场所内以及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内禁止开办娱

乐场所； 

15、卫生、通风等设备符合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 

16、娱乐场所的边界噪声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17、有必要的照明设备和停电应急措施； 

18、有必要的管理制度； 

19、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

投资者可以与中国或中国内地或中国大陆投资者依法设立合资

经营、合作经营的电子游戏经营场所。凡设立此类合资经营电子

游戏经营场所的，中国或中国内地或中国大陆合营者的投资比例

应当不低于 51%；设立合作经营电子游戏经营场所的，中国或中

国内地或中国大陆合作者应当拥有经营主导权。 

（六）文化游乐场 
1、具备企业法人资格； 

2、投资人、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未犯有《娱乐场所管理条

例》第五条列举的违法犯罪行为； 

3、不得设立在《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七条所列地点； 

4、房屋用途为住宅的和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陵

园、公墓、学校、医院、机关、车站、机场、幼儿园、少年儿童

活动场所内以及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内禁止开办娱

乐场所； 

5、有与游乐内容相适应的营业场地和配套设施； 

6、消防设施齐全有效，出入口设置明显指示牌，房屋建筑

结构安全合理，室内营业场地在 120 平方米以上的，设置两个以

上出入通道，门向外开启； 

7、夜间开放的，有必要的照明设备和停电应急措施； 

8、游乐器具的安装和使用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技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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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9、卫生、通风等设备符合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 

10、场所的边界噪声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 

11、有必要的管理制度； 

12、文化游乐场内开设其他项目的，还须符合该项目的申请

条件。 

五、申请材料 
（一）舞厅（迪斯科舞厅、交谊舞厅、歌舞厅、卡拉喔凯歌

舞厅） 
1、上海市文化娱乐场所《文化经营许可证》申请表原件； 

2、企业章程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

签名、盖章）； 

3、娱乐场所投资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应与

原件核对，由核对人签名、盖章）； 

4、申请设立娱乐场所声明书原件； 

5、申请项目所在地方位图原件； 

6、营业场所 1 比 100 的建筑平面图原件； 

7、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或《消

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

人签名、盖章）； 

8、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环境噪声监测部门出具的符合

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证明文书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

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签名、盖章）； 

9、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原

件或复印件）或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

对人签名、盖章）； 

10、经营场所的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应由产权人签名或盖章）

或房屋租赁合同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签

名、盖章）和出租人的房地产权证复印件（应由产权人签名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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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申办卡拉喔凯歌舞厅还须交验 1000 首以上歌曲的《上

海市娱乐场所卡拉喔凯音像制品申报目录单》原件和购买卡拉喔

凯音像制品的发票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签名、盖章）； 

12、实行俱乐部会员制的还应当提供俱乐部章程和会员卡等

有关材料原件。 

（二）卡拉喔凯厅、卡拉喔凯包房 

1、上海市文化娱乐场所《文化经营许可证》申请表原件； 

2、企业章程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

签名、盖章）； 

3、娱乐场所投资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应与

原件核对，由核对人签名、盖章）； 

4、申请设立娱乐场所声明书原件； 

5、申请项目所在地方位图原件； 

6、营业场所 1 比 100 的建筑平面图原件，卡拉喔凯包房还

须提交门窗立面图原件； 

7、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或《消

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

人签名、盖章）； 

8、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环境噪声监测部门出具的符合

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证明文书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

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签名、盖章）； 

9、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原

件或复印件）或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

人签名、盖章）； 

10、经营场所的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应由产权人签名或盖章）

或房屋租赁合同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签

名、盖章）和出租人的房地产权证复印件（应由产权人签名或盖章）； 

11、1000 首以上歌曲的《上海市娱乐场所卡拉喔凯音像制

品申报目录单》原件和购买卡拉喔凯音像制品的发票复印件（应

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签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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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实行俱乐部会员制的还应当提供俱乐部章程和会员卡等

有关材料原件。 

（三）音乐茶座（音乐餐厅、音乐酒吧） 
1、上海市文化娱乐场所《文化经营许可证》申请表原件； 

2、企业章程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

签名、盖章）； 

3、娱乐场所投资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应与

原件核对，由核对人签名、盖章）； 

4、申请设立娱乐场所声明书原件； 

5、申请项目所在地方位图原件； 

6、营业场所 1 比 100 的建筑平面图原件； 

7、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或《消

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

人签名、盖章）； 

8、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环境噪声监测部门出具的符合

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证明文书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

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签名、盖章）； 

9、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原

件或复印件）或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

人签名、盖章）； 

10、经营场所的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应由产权人签名或盖章）

或房屋租赁合同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签

名、盖章）和出租人的房地产权证复印件（应由产权人签名或盖章）； 

11、实行俱乐部会员制的还应当提供俱乐部章程和会员卡等

有关材料原件。 

（四）台球室 
1、上海市文化娱乐场所《文化经营许可证》申请表原件； 

2、企业章程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

签名、盖章）； 

3、娱乐场所投资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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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核对，由核对人签名、盖章）； 

4、申请设立娱乐场所声明书原件； 

5、申请项目所在地方位图原件； 

6、营业场所 1 比 100 的建筑平面图原件； 

7、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或《消

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

人签名、盖章）； 

8、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环境噪声监测部门出具的符合

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证明文书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

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签名、盖章）； 

9、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原

件或复印件）或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

人签名、盖章）； 

10、经营场所的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应由产权人签名或盖章）

或房屋租赁合同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签

名、盖章）和出租人的房地产权证复印件（应由产权人签名或盖章）； 

11、台球型号文字说明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

由核对人签名、盖章）； 

12、实行俱乐部会员制的还应当提供俱乐部章程和会员卡等

有关材料原件。 

除申请人提交的以上材料外，区县文化管理部门在向市文广

影视局上报时还须提交以下材料： 

1、区县文化管理部门给申请人出具的受理单原件； 

2、《上海市文化娱乐场所周边情况勘察表》原件； 

3、《上海市文化娱乐场所场地勘察表》原件； 

4、《上海市娱乐场所投资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无违法情

形调查函》原件； 

（五）游艺机房 
1、上海市游戏（艺）机房《文化经营许可证》申请表原件； 

2、企业章程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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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盖章）； 

3、娱乐场所投资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应与

原件核对，由核对人签名、盖章）； 

4、申请设立娱乐场所声明书原件； 

5、申请项目所在地方位图原件； 

6、营业场所 1 比 100 的建筑平面图（须标明安全通道、服

务总台、奖品展示柜、游艺机种设置方位等）原件； 

7、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或《消

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

人签名、盖章）； 

8、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环境噪声监测部门出具的符合

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证明文书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

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签名、盖章）； 

9、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原

件或复印件）或营业执照的复印件（无工商营业执照或原工商营业

执照上的注册资金不足人民币 700 万元的，还须提供由国家批准依法

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及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

对，由核对人签名、盖章）； 

10、经营场所的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应由产权人签名或盖章）

或房屋租赁合同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签

名、盖章）和出租人的房地产权证复印件（应由产权人签名或盖章）； 

11、游艺机机种型号、彩色照片、游艺方法文字说明材料（须

制作光盘提交）： 

（1）游艺机每一机种正面全景彩色照片（以机种的名称为

照片存档名称，例如：曲棍球.jpg），文件格式为 jpg、场所所

在建筑物正面全景彩色照片、反映场所特点的彩色照片和奖品展

示柜（橱）全景彩色照片各一张； 

（2）照片图像分辨率：2560*1920（或 1920*2560）及以上

等比像素（约 500 万像素）； 

（3）照片清晰，无高反光影响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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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拍摄的游艺机机种照片中的操作台及投币口不能被遮

挡。 

12、游艺机机种来源说明材料: 

   （1）向合法生产游艺设备或游戏设备的企业购买的，须提供： 

(a)设备生产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b)申请人与设备生产企业签订的设备购买合同书、设备购

买发票、生产企业出具的设备清单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

对人签名、盖章）。 

   （2）向具有游艺设备或游戏设备合法销售资质的公司购买

的，须提供： 

(a)销售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b)申请人与销售公司签订的设备购买合同书、设备购买发

票、销售公司出具的设备清单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

签名、盖章）； 

(c)设备生产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d)销售公司与设备生产企业签订的设备购买合同书（或设

备代销合同）、设备购买发票、生产企业出具的设备清单复印件

(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签名、盖章）。 

13、上海市文化娱乐场所游戏（艺）机机种目录申报单原件； 

14、上海市游艺机房奖品目录单原件； 

15、游艺机房奖品展示柜（橱）全景彩色照片原件； 

16、实行俱乐部会员制的还应当提供俱乐部章程和会员卡等

有关材料原件。 

（六）文化游乐场 
1、上海市文化娱乐场所《文化经营许可证》申请表原件； 

2、企业章程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

签名、盖章）； 

3、娱乐场所投资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应

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签名、盖章）； 

4、申请设立娱乐场所声明书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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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请项目所在地方位图原件； 

6、营业场所 1 比 100 的建筑平面图原件； 

7、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或《消

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

人签名、盖章）； 

8、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环境噪声监测部门出具的符合

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证明文书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

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签名、盖章）； 

9、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原

件或复印件）或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

人签名、盖章）； 

10、经营场所的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应由产权人签名或盖章）

或房屋租赁合同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签

名、盖章）和出租人的房地产权证复印件（应由产权人签名或盖章）； 

11、游乐设备名称、使用说明及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合格证

书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由核对人签名、盖章）； 

12、游乐设备目录单原件； 

13、实行俱乐部会员制的还应当提供俱乐部章程和会员卡等

有关材料原件。 

六、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申请受理机关 
（一）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行政事务受理中心受理星

级宾馆开办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提出的申请； 

（二）区县文化（广）局受理所在地除星级宾馆以外的其他

单位开办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提出的申请。 

七、行政(或行政许可)决定机关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八、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文化管理部门对投资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无违法情形的调查时间和举行听证的时间不

包含在审批时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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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证件及有效期限 
（一）行政审批证件：《上海市文化经营许可证》； 

（二）有效期限：一年。 

十、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收费及依据 
无任何收费。 

十一、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年审或年检 
每年验证一次。 


